
山东理工大学房地产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学校房地产管理，进一步规范土地及各类房

屋的有效管理，切实提高房地产的使用效益，促进教学、科研和

学校各项事业的发展，根据《山东理工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

（鲁理工大政发〔2022〕39 号）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学校的房屋、构筑物及土地（简称房地产）是国有

资产，学校拥有房屋、构筑物的所有权、分配权、处置权和土地

使用权。 

第三条  学校房地产管理实行“统一领导、归口管理”的运

行体制，以“分类管理、定额配置、动态调整、有偿使用”为基

本原则。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四条  资产与实验设备管理处是房地产管理的职能部门；

学生工作部、教务处、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安全保卫处、后勤

管理处、图书馆、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资产与实验设备管理处等

部门是学校房地产管理的归口管理部门。 

（一）房地产分类 

1.教学用房。指教室、教学实验室、实习实训室、体育场馆

等教学活动及相关附属用房。 

2.科研用房。指教学科研单位及科研人员开展科学研究、应



用实验、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等占有使用的房屋、空间及场所。 

3.行政用房。指各部门、各单位行政办公用房，包括办公室、

会议室、接待室、活动室、保密室、资料室、仓库等用房。 

4.图书管理用房。指图书馆及相关附属用房。 

5.生活保障资源。指后勤各实体、公寓、安保、配电间、报

告厅、礼堂以及公共空间（含屋面）、绿地、道路、步道、水体、

山体、围栏、非经营性土地等资源。 

6.经营性资源。指用于进行各类商业服务、生产经营等经营

性活动的用房及土地等资源。 

（二）归口管理范围 

1.学生工作部负责学生公寓管理；  

2.教务处负责教室及相关辅助用房管理；  

3.信息化建设与管理处负责所有弱电间及信息设备用房及

设施管理； 

4.安全保卫处负责校园门岗、安全保卫用房、校园围墙及监

控等的管理； 

5.后勤管理处负责后勤实体用房、后勤保障用房、学校产权

住宅、礼堂、报告厅、公共空间（含屋面）及公共绿地、道路、

步道、水体、山体、护栏等公共资源管理； 

6.图书馆负责图书馆各类用房管理； 

7.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负责经营性用房及土地资源的管理； 

8.资产与实验设备管理处负责各类行政办公用房、实验和

科研用房以及其他无法界定的各类房屋、土地资源等管理。 

（三）职能部门职责 



所有公用房屋及土地资源的分配、调整、管理和绩效评

价；提高公用房屋及土地资源使用效益；直接管理没有明确分

管部门的公用房屋和土地资源；负责各类房地产资源的审批及

管理。 

（四）归口管理部门职责 

监督各使用单位按照相关规定规范使用各类公用房屋及土

地资源；加强归口管理公用房屋及土地资源的管理制度建设；

配合职能部门做好公用房屋、土地资源清查及绩效评价工作；

负责各类房地产资源的审核及报批管理。 

第三章  使用要求与管理 

第五条  未经审批，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擅自改变公用房

屋及土地资源的使用性质和类型，不得占用、出租出借学校土

地、房屋以及公共空间（含屋面），不得自行处置建筑物及构

筑物。学校各单位对外签署的合同、协议，涉及学校土地、房

屋及公共空间（含屋面）使用权的须办理审批手续。 

第六条  占用学校房地产设立各种固定及临时设施，或在

学校建筑物或围墙上竖立、悬挂、张贴各类标牌、条幅等，须

办理审批手续。 

第七条  应严格遵循按类使用的原则，各单位之间不得以

任何形式互相调换、转让公用房屋及土地资源，如发现相关情

况将无条件收回公用房屋及土地资源；各类公用房屋如需进行

房屋结构改造、装修及房间编号发生改变的，须办理审批手续

后方可进行后续立项、动工、报销等程序。 



第八条  后勤实体、图书馆、校医院等单位使用的房屋资

源在满足本单位业务用房的前提下，引进与本单位生产、服务

内容相关的对外合作经营项目时，须办理审批手续，并纳入经

营性用房统一管理。 

第九条  学校公用房屋按照类型和性质实施定额管理，对

于纳入有偿使用范围的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第十条  能够实现共用的接待室、会议室、活动室等公房

资源，纳入学校统一管理、统一调度使用，实现资源共享。 

第十一条  各归口管理部门和使用单位应加强楼梯、走

廊、门厅、卫生间、设备间、储藏间、工具间等空间的管理，

严禁堵塞消防通道、堆放杂物。 

第十二条  经营性房地产按照《山东理工大学经营性房地

产管理办法》（鲁理工大政发〔2022〕23 号）有关规定管理；

严禁将房地产作为资本金转作经营性资产，用于抵押和担保。 

第十三条  利用学校地产建造的各类建筑物均需按相关规

定办理手续，按协议进行日常使用管理；合作期满后产权移交

学校或恢复原貌。 

第十四条  职能部门加强房地产信息化管理，归口管理部

门和各使用单位及时更新房地产信息管理系统相关数据。 

第十五条  加强审核审批流程管理，相关业务由使用单位

报送归口管理部门审核、职能部门审批后方可执行。 

第十六条  提高公用房屋利用率，如存在闲置半年以上的

公房，学校将无条件收回。 



第十七条  未经审批占用的各类房地产资源，由各归口管

理部门限期清理，由此造成的损失和产生的费用由相关单位负

责，学校保留进一步追究责任的权利。 

第十八条  未经审批对各类用房进行改造、装修等产生的

费用将不予以报销，并限期恢复原貌。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资产与实验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原《山东理工大学

房地产管理办法》（鲁理工大政发〔2010〕85 号）同时废止。 

 

 

 

 

 

 

 

 

 

 

 

 

 

 

 


